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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程及相关事项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2006 年 8 月 23 日 9：30  

三、会议地点：南京市龙蟠路 9号兴隆大厦 22 楼会议室 

四、会议审议事项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2）与集团公司提供互担保的议案 

（3）授权经营层增加土地储备的议案 

五、会议议程 

（1）主持人致欢迎辞，并介绍会议有关事项； 

（2）宣读会议各项议案；  

（3）宣读会议表决办法，投票表决； 

（4）在计票的同时回答股东的提问； 

（5）宣布议案表决结果和通过情况； 

（6）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六、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南京市龙蟠路 9号兴隆大厦 21 楼公司证券投资部（210037） 

联系电话：025-85600533 

传    真：025-85502482 

联 系 人：朱宽亮    曹鑫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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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一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以公司本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股份总数 2.7 亿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每 10 股转增 5股，转增后公司股份总数为 4.05 亿股。 

 

　议案二　 

与集团公司提供互担保的议案 

一、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本着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公司拟在未

来的两年内，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担

保金额不高于该公司为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并且不高于 2

亿元人民币。 

因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

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9051.21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1％。该公司注册资本 18962.5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

址：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 251 号，法定代表人：陈兴汉，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

开发、建设、销售、租赁及售后服务；工程建设管理；实业投资等。截止 2006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母公司）资产总额 68222 万元，贷款总额 26970 万元，

净资产 30745 万元，资产负债率 54.9％。2006 年 1-6 月实现净利润 8007 万元。 

三、关联担保的主要内容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成立以来，控股股东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直对公司的经营给予

很大的支持，持续为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本着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原则，在

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公司拟在未来的两年内，适当地为该公司的借款提供

担保。双方同意，在任一时点上，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均不高于对方为本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并且本公司为对方提供的担保金额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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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项议案的两年后，公司拟签署新的担保合同为南

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履行决策程序。 

此项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公司董事会对南京栖霞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进行了审慎的核查，认为该公司经营情况良

好，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未来到期债务，对该公司的担保不会给上市公司

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四、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3.466 亿元人民币（包括第

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对仙林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

产的 48.3％，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未有逾期担保。以上担保均符合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 

五、审议程序 

经独立董事认可，此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会

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其中独立董事刘志彪先生委托安同良先生代为

行使表决权）。关联董事陈兴汉女士、江劲松先生、干泳星女士、徐水炎先生回

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刘志彪先生、安同良先生、王跃堂先生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的

意见为：此项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此项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议案三　 

授权经营层增加土地储备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的持续发展，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公司的优势储备必要的

资源，公司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增加房地产项目储备。考虑到决策的效率和时

效性，决定授权经营层在未来的 1年内，根据市场情况积极参加南京旧城改造、

城中村改造、中低价位商品房及教师用房建设，择机增加土地储备，储备土地出

让金总金额在 30 亿元人民币以内。 


